公路水路运输量抽样调查方案（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批准

2015年4月

本调查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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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进一步跟踪公路水路客货运输情况，掌握公路和内河运输货类分布、高速公路货物运输量比重和车船能耗信息，为校正公路水路运输量日常统计数据提供基础资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相关规定，特对公路客货运输车辆和内河货船开展抽样调查并制定本方案。

（二）调查范围

（1） 客运车辆
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道路运输证，依法从事营业性公路客运的车辆。不包括：公共电汽车和出租汽车；公路养护、卫生救护、公安消防等工作专用车辆；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为内部换乘而进行旅客运输的各种运输车辆。
（2） 货运车辆
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道路运输证，依法从事营业性货物运输的车辆。不包括：公路养护、车辆修理、城市环卫、公安消防、地质勘探、输配电线路建设和维护等专用车辆；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内部为装卸而进行搬运的各种运输车辆；在驾校、试验场内供教学或实验使用的各种车辆。
（3） 内河货船
在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批、备案，依法从事营业性货物运输的所有内河船舶。不包括：海事巡逻海关稽查等各种专用船舶；供渔民农业生产使用的各种渔船；为港口生产服务的专业工程船舶。

（三）调查方法

（1） 客运车辆
客运车辆采用抽样调查方法。（详见附录）

（2） 货运车辆
货运车辆采用抽样调查方法。（详见附录）

（3） 内河货船
内河货船采用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抽样调查方法详见附录）

（四）调查内容

（1） 客运车辆
客运车辆调查信息包括车辆的基本信息、能耗信息和运输信息。

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车辆类型、业户类型、发动机功率等。

能耗信息主要包括行驶里程、燃耗、百公里燃耗经验值。

运输信息主要包括载客里程、客运量、周转量等。
（2） 货运车辆
货运车辆调查信息包括车辆的基本信息、能耗信息和运输信息。

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车辆类型、业户类型、发动机功率等。

能耗信息主要包括行驶里程、燃耗、百公里燃耗经验值。

运输信息主要包括载货里程、货运量、周转量等。
（3） 内河货船
内河货船调查信息包括船舶的基本信息、能耗信息和运输信息。

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船舶类型、经营业户类型、主机功率等。

能耗信息主要包括不同燃料类型的燃料消耗。

运输信息主要包括货运量、周转量、航行里程等。
（五）调查时间

（1） 客运车辆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执行：

第一阶段：车辆抽样框整理，整理截止时间为4月30日。

第二阶段：调查阶段。上报截止时间为8月底前。

除跨县班线、县内班线车辆之外，其它所有车辆调查数据的记录时间为2015年6月的某一旬。为确保样本车辆在时间上能够均匀分布，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车辆随机均匀分为三组，并分别安排在上、中、下旬进行调查。

跨县班线、县内班线车辆数据的记录时间可以为2015年6月的某一旬，也可以为2015年6月中某一旬的1个平峰日和1个高峰日。为确保样本车辆在时间上能够均匀分布，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车辆随机均匀分为三组，并分别安排在上、中、下旬进行调查。
（2） 货运车辆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执行：

第一阶段：车辆抽样框整理，整理截止时间为4月30日。

第二阶段：调查阶段。货运车辆调查数据的记录时间为2015年6月的某一旬。为确保样本车辆在时间上能够均匀分布，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车辆随机均匀分为三组，并分别安排在上、中、下旬进行调查。

（3） 内河货船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执行：

第一阶段：船舶抽样框整理，整理截止时间为4月30日。

第二阶段：调查阶段。

净载重量5000吨及以上的船舶调查数据记录时间为2015年6月全月。

净载重量5000吨以下的船舶调查数据记录时间为2015年6月某一旬。为确保样本船舶在时间上能够均匀分布，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船舶随机均匀分为三组，并分别安排在上、中、下旬进行调查。

（六）调查组织

（1） 组织领导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抽样调查组织实施工作。具体包括：编制抽样调查方案；开发数据采集软件；开展全国培训和技术支持；进行全国层面数据审核、处理和推算；组织开展全国工作总结。

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省抽样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具体包括：编制本省抽样调查实施方案；开展本省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持工作；组织开展本省车辆船舶抽样框整理、样本抽取、样本调查工作；进行本省调查数据审核、录入、上报；组织开展本省工作总结。
（2） 组织实施方式

①本次抽样调查按行政区划范围组织实施，即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本省行政区划范围内抽样调查的各项具体工作。

②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交通运输部确定的调查方案组织开展工作。如结合实际情况确实需要调整方案的，必须研究编制省级调查方案，并报经交通运输部审核同意后方可组织实施。

③本次调查的培训工作采取统一组织、分级培训的办法进行。交通运输部负责对省级、地市级技术骨干人员的培训。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制定本省培训计划，确保所有调查人员得到系统的技术培训。

④交通运输部负责统一编制、下发与调查方案相配套的数据采集软件，以满足上报数据的录入、审核和报送要求。

⑤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利用社会力量（如运输企业管理人员、乡镇政府统计人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专业调查公司等）承担具体的调查工作，包括调查对象联系、访问以及调查表填写、录入等。

（七）数据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实行数据质量全过程控制，要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严格按照统一技术规定进行采集及处理，杜绝技术性差错，保证工作标准的一致性。任何地区和单位不得擅自改变统一规定，但可以根据本地区和单位的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化有关规定。

（八）本方案由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负责组织实施。
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方式
	页码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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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一）客运车辆基本情况


填报单位（盖章）：                                201 年

	序号
	车牌号码
	车牌颜色
	道路运输证信息
	是否农村客运班线
	车辆类型

	
	
	
	道路运输证字
	道路运输证号
	发证机构名称
	最近年审时间
	最近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
	车辆经营范围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1
	
	
	
	
	
	
	
	
	
	

	2
	
	
	
	
	
	
	
	
	
	

	3
	
	
	
	
	
	
	
	
	
	

	…
	
	
	
	
	
	
	
	
	
	


续表

	序号
	日常管理机构名称
	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经营

业户

名称
	经营业户类型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燃料类型
	线路

里程

（公里）
	标记

客位

（客位）

	甲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1
	2

	1
	
	
	
	
	
	
	
	
	

	2
	
	
	
	
	
	
	
	
	

	3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组织填报。车辆整理的截止时点为2015年4月30日。

2.本表填写范围为办理道路运输证、处于营运状态（未办理报废、注销、转出手续）的所有营业性客运车辆，不包括：公共电汽车和出租汽车；公路养护、卫生救护、公安消防等工作专用车辆；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为内部换乘而进行旅客运输的各种车辆。

（二）货运车辆基本情况


填报单位（盖章）：                                201 年

	序号
	车牌号码
	车牌颜色
	道路运输证信息
	车辆

类型
	载货汽车车型结构

	
	
	
	道路运输证字
	道路运输证号
	发证机构名称
	最近年审时间
	最近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
	车辆经营范围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1
	
	
	
	
	
	
	
	
	
	

	2
	
	
	
	
	
	
	
	
	
	

	3
	
	
	
	
	
	
	
	
	
	

	…
	
	
	
	
	
	
	
	
	
	


续表

	序号
	日常管理机构名称
	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经营业户

名称
	经营业户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燃料类型
	集装箱箱位（TEU）
	标记

吨位

（吨）

	甲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1
	2

	1
	
	
	
	
	
	
	
	
	

	2
	
	
	
	
	
	
	
	
	

	3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组织填报。车辆整理的截止时点为2015年4月30日。          

2.本表填写范围为办理道路运输证、处于营运状态（未办理报废、注销、转出手续）的所有营业性货运车辆。不包括：公路养护、车辆修理、城市环卫、公安消防、地质勘探、输配电线路建设和维护等专用车辆；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内部为装卸而进行搬运的各种运输车辆；在驾校、试验场内供教学或实验使用的各种车辆。对于按一辆车办理道路运输证的牵引车及挂车，按照一辆车进行整理。
（三）内河货船基本情况


填报单位（盖章）：                                 201 年

	序号
	船舶名称
	船舶类型
	船舶登记号
	船舶识别号
	船籍港
	船舶营业运输证
	船舶日常管理机构

	
	
	
	
	
	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营业运输证编号
	签发机构名称
	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1
	
	
	
	
	
	
	
	
	
	

	2
	
	
	
	
	
	
	
	
	
	

	3
	
	
	
	
	
	
	
	
	
	

	…
	
	
	
	
	
	
	
	
	
	


续表

	序号
	船舶经营业户
	主机功率

（千瓦）
	载客量

（客位）
	净载重量（吨）
	集装箱箱位（TEU）
	车位数
（车位）

	
	名称
	业户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甲
	丑
	寅
	卯
	辰
	1
	2
	3
	4
	5

	1
	
	
	
	
	
	
	
	
	

	2
	
	
	
	
	
	
	
	
	

	3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组织填报。船舶整理的截止时点为2015年4月30日。

2.本表填写范围为办理船舶营业运输证，处于营运状态的所有营业性内河货运船舶。不包括：在内河渡口从事渡运的船舶；海事巡逻海关稽查等各种专用船舶；供渔民农业生产使用的各种渔船；为港口生产服务的专业工程船舶。

（四）客运车辆调查表

1.基本信息                                                 

	1车辆编码
	
	2车牌号码
	

	3车牌颜色
	
	4车长（米）
	

	5车辆等级
	
	1.高三级 2.高二级 3.高一级 4.中级 5.普通级

	6经营范围
	
	1.跨省班线 2.跨市班线 3.跨县班线 4.县内班线5.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 9.其它客运

	7经营模式
	
	1.企业公司化运营 2. 企业非公司化运营 3.个体
	7.1车辆管理企业名称
	

	8发动机功率（千瓦）
	
	9发动机排量（升）
	

	10调查类型
	
	1.整旬调查 2.典型日调查
	11出厂年份（年）
	


2.本旬燃耗信息（填写   日-  日的燃耗信息）

	12本旬行驶里程（公里）
	
	13本旬燃耗（升、标准立方米）
	

	14百公里燃耗经验值（升、标准立方米）
	-


3.典型调查日信息（仅跨县班线、县内班线填写）
	15平峰日工作天数（天）
	
	16高峰日工作天数（天）
	


4.本旬运输信息

	趟次

序号
	开始日期

（月-日）
	结束日期

（月-日）
	调查日类型
	起点
	终点
	载客里程

（公里）
	
	平均
运距

（公里）
	客运量

（人）
	旅客
周转量

（人公里）

	
	
	
	
	地点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地点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高速公路里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1
	2
	3
	4
	5

	1
	
	
	
	
	
	
	
	
	
	
	
	

	2
	
	
	
	
	
	
	
	
	
	
	
	

	…
	
	
	
	
	
	
	
	
	
	
	
	

	备注：


被调查人签名：              调查员签名：                 审核人签名：                 

电        话：              电      话：                 电      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确定为样本的客运车辆。

2.燃耗信息根据调查旬内实际情况进行填写。如针对车辆的调查设定为6月11日至20日，则填写11日至20日的行驶里程和油耗。

3.跨县班线、县内班线客车可进行典型日调查，其他客车需进行整旬调查。典型日的调查可在调查旬内分别选择一个平峰日和高峰日为调查日，填写调查日内所有趟次，一个趟次是指从起始点旅客开始上车至抵达最终目的地下空旅客为止的整个过程，同时需填写本旬内的平峰日和高峰日天数以及运输信息中的调查日类型。其中，平峰日可以选择一个工作日或非赶集日进行调查，高峰日可以选择一个节假日或赶集日进行调查。整旬调查的运输信息需填写调查旬内完成的所有趟次，不需填写典型调查日信息和调查日类型。
4.每个趟次的运输情况必须按时间顺序填写，从“1”开始逐一顺序编号。调查期内未工作或者正常工作但没有完成趟次时，按“零样本”处理。
5.逻辑关系：平峰日工作天数+高峰日工作天数[image: image2.png]


10；载客里程≥平均运距；载客里程≥高速公路里程；旅客周转量=平均运距×客运量。
（五）货运车辆调查表


1.基本信息                                                 

	1车辆编码
	
	2车牌号码
	

	3车牌颜色
	
	4车长（米）
	

	5油箱数（个）
	
	6出厂年份（年）
	

	7发动机功率（千瓦）
	
	8发动机排量（升）
	

	9车轴数
	
	1.两轴 2.三轴 3.四轴 4.五轴 5.六轴及以上

	9.1轴型
	
	1.单轴单轮 2.单轴双轮 3.双联轴单轮 4.双联轴单、双轮 5. 双联轴双轮 6.三联轴单轮 7.三联轴双轮

	10经营类型
	
	1.城市配送 2.干线运输 3.搬家运输 4.渣土沙石运输 5.其它（请注明：     ）

	11经营模式
	
	1.企业公司化运营 2.企业非公司化运营 3.个体
	11.1车辆管理企业名称
	


2.本旬燃耗信息（填写  日-  日的燃耗信息）           
	12本旬行驶里程（公里）
	
	13本旬燃耗（升）
	

	14百公里燃耗经验值（升）
	-


3.本旬运输信息（填写  日-  日的运输信息）

	趟次

序号
	开始日期

（月-日）
	结束日期

（月-日）
	起点
	终点
	运输模式
	载货里程（公里）
	

	
	
	
	地点

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地点

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高速公路里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1
	2

	1
	
	
	
	
	
	
	
	
	

	2
	
	
	
	
	
	
	
	
	

	3
	
	
	
	
	
	
	
	
	

	4
	
	
	
	
	
	
	
	
	

	
	
	
	
	
	
	
	
	
	

	…
	
	
	
	
	
	
	
	
	


本旬运输信息（续表）
	趟次

序号
	货运量
（吨）
	货物种类一
	货物种类二
	货物周转量（吨公里）

	
	
	名称
	代码
	货重（吨）
	名称
	代码
	货重（吨）
	

	甲
	3
	壬
	癸
	4
	子
	丑
	5
	6

	1
	
	
	
	
	
	
	
	

	2
	
	
	
	
	
	
	
	

	3
	
	
	
	
	
	
	
	

	4
	
	
	
	
	
	
	
	

	
	
	
	
	
	
	
	
	

	…
	
	
	
	
	
	
	
	


被调查人签名：              调查员签名：                 审核人签名：                 

电        话：              电      话：                 电      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填写范围为所有确定为样本的货运车辆。

2.燃耗信息根据调查旬内实际情况进行填写。如针对车辆的调查设定为6月11日至20日，则填写11日至20日的行驶里程和油耗。

3.运输信息填写调查旬内完成的所有趟次。所谓趟次是指从开始装货到卸空货物的一个完整过程。也就是说只要在调查期内卸空货物的趟次，不管开始时间是否在调查期内，均要求填写相应的运输信息。例如，某车的调查期为中旬（11日至20日），则在这10天内卸空货物的趟次都要进行调查。

4.每个趟次的运输情况必须按时间顺序填写，从“1”开始逐一顺序编号。调查期内未工作或者正常工作但没有完成趟次时，按“零样本”处理。
5.逻辑关系：载货里程≥高速公路里程；载货里程×货运量≥货物周转量。
（六）内河货船调查表


1.基本信息                                                              

	1船舶编码
	
	2船舶名称
	
	3船舶登记号
	

	4船舶类型
	
	21.普通客货船 22.客货滚装船 31.杂货船 32.散货船 33.货运滚装船 34.集装箱船  

35.液货船 36.多用途货船 39.其它货船 40.拖船 50.驳船

	4.1净载重量（吨）
	
	4.2 集装箱箱位（TEU）
	
	4.3车位数（车位）
	

	5经营模式
	
	1.企业公司化运营 2.企业非公司化运营 3.个体  
	5.1船舶管理企业名称
	


2.调查期信息

	6调查期选择
	
	1.一旬 2.一月
	7调查旬起止时间
	
	1.1日—10日   2.11日-20日  3.21日-30日


3.调查期内燃耗信息

	8柴油（公斤）
	
	9燃料油（公斤）
	
	10煤油（公斤）
	

	11汽油（公斤）
	
	12电能（千瓦时）
	


4.调查期内运输信息 

	航次序号
	开始日期（月-日）
	结束日期（月-日）
	航次起点
	开始装货地点
	航次终点
	货物种类

	
	
	
	港口名称
	港口代码
	港口名称
	港口代码
	港口名称
	港口代码
	名称
	代码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1
	
	
	
	
	
	
	
	
	
	

	2
	
	
	
	
	
	
	
	
	
	

	…
	
	
	
	
	
	
	
	
	
	


调查期内运输信息（续表）
	航次序号
	总航行里程

（公里）
	重载航行里程

（公里）
	货运量（吨）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集装箱箱运量（TEU）
	集装箱周转量

（TEU公里）

	甲
	1
	2
	3
	4
	5
	6

	1
	
	
	
	
	
	

	2
	
	
	
	
	
	

	…
	
	
	
	
	
	

	备注：


被调查人签名：              调查员签名：                 审核人签名：                 

电        话：              电      话：                 电      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调查表填写范围为所有确定为样本的内河货船。
2.调查期信息根据船舶情况进行选择填写。净载重量5000吨及以上的船舶要求按月进行调查，其它船舶可选择6月的某一旬或整月进行调查。

3.燃耗信息填写调查期内所有航次所对应的燃料消耗总量，分燃料类型分别填写。

4.运输情况填写调查期内完成所有航次。一个航次是指船舶完成一个完整的运输生产过程，即上一次货物卸空开始到本次货物卸空为止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只要在调查期内卸空货物的航次，不管开始时间是否在调查期内，均要求填写相应的运输信息。例如，某船的调查期为中旬（11日至20日），则在这10天内卸空货物的航次都要进行调查。

5.每个航次的运输情况必须按时间顺序填写，从“1”开始逐一顺序编号。调查期内未工作或者正常工作但没有完成趟次时，按“零样本”处理。
6.逻辑关系：总航行里程≥重载航行里程；重载航行里程×货运量≥货物周转量；重载航行里程×集装箱运量≥集装箱周转量。
四、指 标 解 释

（一）客运车辆基本情况

1. 车牌号码：指由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牌照号码，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车辆号牌填写，如：京ABC123。

2. 车牌颜色：指车辆牌照的颜色/底色，如：蓝色、黄色、黑色、白色。

3. 道路运输证字：指各省道路运输证的省级简称字别，具体如下表。

	代码名称
	代码说明
	代码名称
	代码说明

	京
	北京市
	湘
	湖南省

	津
	天津市
	粤
	广东省

	冀
	河北省
	桂
	广西壮族自治区

	晋
	山西省
	琼
	海南省

	蒙
	内蒙古自治区
	渝
	重庆市

	辽
	辽宁省
	川
	四川省

	吉
	吉林省
	贵
	贵州省

	黑
	黑龙江省
	云
	云南省

	沪
	上海市
	藏
	西藏自治区

	苏
	江苏省
	陕
	陕西省

	浙
	浙江省
	甘
	甘肃省

	皖
	安徽省
	青
	青海省

	闽
	福建省
	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

	赣
	江西省
	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鲁
	山东省
	台
	台湾省

	豫
	河南省
	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

	鄂
	湖北省
	澳
	澳门特别行政区


4. 道路运输证号：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车辆道路运输证号，标准编码共12位，其中前6位为行政区划代码。

5. 发证机构名称：指颁发道路运输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名称，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核发机关填写。

6. 最近年审时间：指车辆最近一次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年审时间，详细到日期，根据道路运输证的年审记录填写。如最近一次年审时间为2014年5月1日，则填写20140501。对于新准入的车辆，如还未进行年审，则填写发证时间。

7. 最近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指车辆最近一次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年审的有效期截止时间，详细到日期。根据道路运输证的年审记录填写，如最近一次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15年1月1日，则填写20150101。“最近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与“最近年审时间”必填一项。

8. 车辆经营范围：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的车辆经营范围，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经营范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跨省班线，2.跨市班线，3.跨县班线，4.县内班线，5.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9.其它客运。具体说明如下：

	经营范围
	说明

	跨省班线
	指起讫点在不同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省内但穿越其它省

	跨市班线
	指起讫点在不同地市（包括自治州、盟和地级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地市内但穿越其它地市

	跨县班线
	指起讫点在不同县（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县内但穿越其它县

	县内班线
	指整条线路均在同一县（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内


9. 是否农村客运班线：指县内或毗邻县间至少有一端在乡村的客运班线（《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在以下两个选项中选择一项进行填写：1.是，2.否。

10. 车辆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载客汽车，9.其它载客机动车。

11. 日常管理机构名称：指对车辆实行日常管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名称。

12. 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指车辆日常管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用以确定各级运管机构的车辆抽样范围以及确定抽取样本的具体调查机构。

13. 经营业户名称：指经营该车辆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的名称，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业户名称填写。

14. 经营业户类型：指车辆经营业户的经济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企业，2.个体。

15. 联系人：指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经营负责人。

16. 联系电话：指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的联系电话，若填写固定电话，需将分机号填写完整，如01058271111-0112。

17. 燃料类型：在以下选择中选择一项填写：1.汽油， 2.柴油，3.液化石油气，4.天然气，5.双燃料，6.纯电动，9.其它。

18. 线路里程：指客运线路的全程里程。计量单位：公里，保留三位小数。“车辆经营范围”选择“1.跨省班线，2.跨市班线，3.跨县班线，4.县内班线”时，该指标必填。

19. 标记客位：指道路运输证核定的车辆客位。计量单位：客位。保留整数位。

（二）货运车辆基本情况

1. 车辆经营范围：根据道路运输证核准的经营范围在以下选项中填写：1.普通货运，2.货物专用运输，3.大型物件运输，4.放射性物品运输，5.非放射性危险货物运输。

2. 车辆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载货汽车，2.其它载货机动车，3.轮胎式拖拉机。

3. 载货汽车车型结构：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牵引车，2.挂车，3.集装箱车，4.罐车，5.栏板货车，6.厢式车（含冷藏保温车）。车辆类型选择“载货汽车”时，该指标必填。对于按一辆车办理道路运输证的牵引车及挂车，应按整车填写车型结构，在“集装箱车”、“罐车”、“栏板货车”、“厢式车（含冷藏保温车）”中选择一项进行填写。

4. 燃料类型：在以下选择中选择一项填写：1.汽油，2.柴油，9.其它。“载货汽车车型结构”选择“挂车”时，该指标不填。

5. 集装箱箱位：指折合20英尺标准箱的数值，计量单位：TEU。保留2位小数。“载货汽车车型结构”为集装箱的必填。“载货汽车车型结构”选择“挂车”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写。换算系数如下：

	箱型
	数量
	折算系数

	45英尺箱
	1
	2.25

	40英尺箱
	1
	2.00

	35英尺箱
	1
	1.75

	20英尺箱
	1
	1.00

	10英尺箱
	1
	0.50


6. 标记吨位：根据道路运输证核定的车辆吨位填写。计量单位：吨。保留3位小数。“载货汽车车型结构”选择“牵引车”时，该指标不填。

（三）内河货船基本情况

1. 船舶名称：根据船舶营业运输证或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中的船名填写。

2. 船舶类型：根据下表中的船舶类型分类标准填写相应代码。

	船舶类型
	代码
	船舶类型
	代码
	船舶类型
	代码

	普通客货船
	21
	货运滚装船
	33
	其它货船
	39

	客货滚装船
	22
	集装箱船
	34
	拖船
	40

	杂货船
	31
	液货船
	35
	驳船
	50

	散货船
	32
	多用途货船
	36
	
	


3. 船舶登记号：根据船舶营业运输证或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中的船舶登记号填写。

4. 船舶识别号：指用于永久识别船舶的唯一编码。中国籍船舶的船舶识别号由英文字母CN和11位阿拉伯数字组成。CN代表中国，11位阿拉伯数字的前四位表示船舶安放龙骨的年份，第5至10位是随机编号，第11位是校验码。根据船舶登记证书中的船舶识别号填写。有条件、具备船舶识别号的船舶填写.

5. 船籍港：船籍港又称“船舶登记港”或“登记港”，指船舶所有人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时的港口名称，根据船舶营业运输证或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中的船籍港填写。

6. 船籍港行政区划代码：指船籍港所在地县级行政区划代码，根据交通运输部下发的行政区划代码表进行填写。

7. 船舶营业运输证编号：根据航运管理机构颁发的船舶营业运输证填写。

8. 船舶营业运输证签发机构名称：填写向船舶签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的航运管理机构名称。

9. 船舶日常管理机构名称：指对船舶实行日常管理的航运管理机构名称。

10. 船舶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指对船舶实行日常管理的航运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根据交通运输部下发的行政区划代码表进行填写。

11. 经营业户名称：指拥有该船舶经营权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的名称，根据船舶营业运输证中的船舶经营人填写。

12. 经营业户类型：指船舶经营业户的经济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企业， 2.个体。
13. 联系人：指船舶经营业户的负责人。
14. 联系电话：指船舶经营业户的联系电话号码，若填写固定电话，需将区号分机号填写完整如010-58271111-0112。

15. 主机功率：指船舶主机的额定功率数，根据船舶营业运输证中的主机功率填写，计量单位：千瓦，保留整数位。1千瓦=1.3596马力。船舶类型选择“驳船”时，该指标不填。
16. 载客量：指船舶可用于载运旅客的额定数量，根据船舶营业运输证中的载客定额填写，计量单位：客位，保留整数位。船舶类型选择“普通客货船、客货滚装船”中一项时，该指标必填。
17. 净载重量：指船舶总载重量减去燃（物）料、淡水、粮食及供应品、人员及其行李等重量及船舶常数后，能够装载货物的实际重量，根据船舶营业运输证中的载货定额填写，计量单位：吨，保留整数位。

18. 集装箱箱位：指集装箱船可装载折合为20英尺集装箱的额定数量，根据船舶营业运输证中的载货定额填写，以“TEU”表示，保留两位小数。“TEU”是“折合20英尺标准箱”的英文缩写。船舶类型“集装箱船”时，该指标必填。选择换算系数为：

	箱型
	数量
	折算系数

	45英尺箱
	1
	2.25

	40英尺箱
	1
	2.00

	35英尺箱
	1
	1.75

	20英尺箱
	1
	1.00

	10英尺箱
	1
	0.50


19. 车位数：指船舶用于载运车辆的定额数，根据船舶营业运输证中的载货定额填写，计量单位：车位，保留整数位。船舶类型选择“客货滚装船”或“货运滚装船”时，该指标必填。

（四）客运车辆调查表

1. 车辆编码：由调查软件根据一定规则自动生成。

2. 车长：指垂直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并分别抵靠在汽车前,后最外端突出部位的两垂面之间的距离，即汽车长度方向两极端点间的距离。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车长填写。计量单位：米。保留3位小数位。

3. 车辆等级：指根据车辆的技术状况及《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中规定的等级评定规则，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高三级 2.高二级 3.高一级 4.中级 5.普通级。

4. 经营范围：指道路运输证核定的车辆经营范围，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经营范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跨省班线，2.省内班线，3.跨县线路，4.县内线路，5.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9.其它客运。

5. 经营模式：指车辆经营的具体模式，根据车辆经营的实际情况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企业公司化运营，2.企业非公司化运营，3.个体。其中企业公司化运营是指以企业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车辆产权归属企业，车辆由企业统一调度，车辆的收入和成本统一由企业核算的经营模式；企业非公司化运营是指虽然以企业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但企业仅收取管理费或承包金，不具体负责车辆运营的经营模式；个体是指道路运输证以个体名义办理、且经营由个体负责的经营模式。非个体经营的车辆，“8.1车辆管理企业名称”必填。
6. 百公里燃耗经验值：指车辆每行驶百公里的平均燃耗经验值区间，下限为空载时的最小燃耗经验值，上限为载客时的最大燃耗经验值。

7. 平峰日工作天数：指调查旬内平峰日的工作天数，仅典型日调查车辆填写。计量单位：天。保留整数位。

8. 高峰日工作天数：指调查旬内高峰日的工作天数，包括节假日、赶集日等的工作天数，仅典型日调查车辆填写。计量单位：天。保留整数位。

9. 开始日期：指趟次开始（即旅客开始上车）的日期。需填写月份和日期，格式为“06-11”。

10. 结束日期：指趟次结束（即旅客下空）的日期。需填写月份和日期，格式为“06-11”。

11. 调查日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平峰日，2.高峰日，仅典型日调查车辆填写。
12. 起点（终点）地点名称：指本趟次中开始上客出发（乘客下空）的地点名称，填写详细地点，如“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

13. 起点（终点）行政区划代码：指起点（终点）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根据交通运输部下发的行政区划代码表填写。

14. 载客里程：指行驶里程中有客（不论是否满载）的行驶里程，根据每个趟次中车辆从乘客开始上车至下空为止的行驶里程填写。计量单位：公里。保留整数位。

15. 高速公路里程：指载客里程中高速公路的行驶里程。计量单位：公里。保留整数位。

16. 平均运距：指车辆实际运输旅客的平均距离。可以随机调查若干个旅客的上、下站情况进行推算，计算公式为：平均运距=∑乘客乘车距离/乘客人数；也可以根据售票收入，结合乘客人数及平均运价计算平均运距，公式为：平均运距=售票收入/（乘客人数×平均运价）。计量单位：公里。保留2位小数。

17. 客运量：指实际运送的旅客人数。计量单位：人。保留整数位。对于旅游包车客运，如果搭乘车辆的是同一批乘客，按照协议途经多个目的地，无论是否跨天，一名乘客只计算为一个客运量。

18. 旅客周转量：指车辆实际运送的每位旅客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计算公式为：旅客周转量=∑（运送的每位旅客×该旅客运送距离）=客运量×平均运距。计量单位：人公里。保留2位小数。

（五）货运车辆调查表

1. 开始日期：指趟次开始（即开始装货）的日期。需填写月份和日期，格式为“06-11”。

2. 结束日期：指趟次结束（即卸空货物）的日期。需填写月份和日期，格式为“06-11”。

3. 起点（终点）地点：指本趟次中开始装货出发（卸空货物）的地点名称，填写详细地点，如“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

4. 起点（终点）行政区划代码：指起点（终点）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根据交通运输部下发的行政区划代码表填写。

5. 运输模式：指趟次中车辆承运的具体模式，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整车运输，2.零担运输。当经营类型选择“2.干线运输”时，该指标必填。整车运输是指货物的重量、性质、体积、形状适用一辆车进行运输的模式。零担运输一批货物的重量或容积不满一辆货车时，与其他货物共用一辆货车装运的运输模式。

6. 载货里程：指行驶里程中有货（不论是否满载）的行驶里程，根据每个趟次中车辆开始装货至卸空为止的行驶里程填写。计量单位：公里。保留整数位。

7. 高速公路里程：指载货里程中高速公路的行驶里程。计量单位：公里。保留整数位。

8. 货物种类名称：指每个趟次所运输的货物种类名称，当一个趟次仅运输一种货物时，仅填写货物种类一，当一个趟次运输多种货物时，填写主要的两种货物名称，按货物的重量从重到轻依次填写货物种类一和货物种类二。

9. 货物种类代码：指每个趟次所运输的货物的主要货类，填写相应的4位货类代码，具体代码如下：
	代码
	货类名称
	代码
	货类名称
	代码
	货类名称

	01
	煤炭及制品
	09 11
	农用氮磷钾化肥
	14
	有色金属

	01 10
	焦炭
	09 19
	其它化肥
	14 10
	有色金属

	01 90
	其它煤炭及制品
	09 20
	农药
	15
	轻工、医药产品

	02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09 21
	化学农药原药
	15 10
	纸及制品

	02 10
	原油
	09 29
	其它农药
	15 20
	文教用品

	02 20
	天然气
	09 30
	动植物肥料
	15 30
	金属制品

	02 90
	其它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10
	盐
	15 40
	纺织品、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03
	金属矿石
	10 10
	原盐
	15 41
	布

	03 10
	金属矿石
	10 90
	其它盐
	15 49
	其它纺织品、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04
	钢铁
	11
	粮食
	15 50
	饮食品

	04 10
	生铁
	11 10
	粮食
	15 51
	成品糖

	04 20
	粗钢
	12
	机械设备、电器
	15 52
	啤酒

	04 30
	钢材
	12 10
	工业机械
	15 59
	其它饮食品

	04 90
	其它钢铁
	12 11
	金属切削机床
	15 60
	医药品

	05
	矿物性建筑材料
	12 19
	其它工业机械
	15 90
	其它轻工、医药产品

	05 10
	建筑用泥土、渣
	12 20
	农业机具
	16
	农、林、牧、渔业产品

	05 20
	平板玻璃
	12 21
	大中型拖拉机
	16 10
	棉花

	05 90
	其它矿物性建筑材料
	12 29
	其它农业机具
	16 20
	鲜活货物

	06
	水泥
	12 30
	汽车
	16 30
	烟草制品

	06 10
	水泥
	12 31
	轿车
	16 90
	其它农、林、牧、渔业产品

	07
	木材
	12 39
	其它汽车
	17
	其它货类

	07 10
	木材
	12 40
	电子、电气机械
	17 10
	行李、包裹、邮件、快递

	08
	非金属矿石
	12 90
	其它机械设备、电器
	17 20
	生活垃圾

	08 10
	磷矿石
	13
	化工原料及制品
	17 30
	工业垃圾

	08 90
	其它非金属矿石
	13 10
	纯碱
	17 40
	建筑垃圾

	09
	肥料及农药
	13 20
	化工品
	17 90
	其它未分类物品

	09 10
	化肥
	13 90
	其它化工原料及制品
	　
	　


10. 货运量：指车辆实际运送的货物重量。计量单位：吨。保留3位小数。

11. 货物周转量：指车辆实际运送的每批货物重量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计算公式为：货物周转量= ((每批货物的重量×该批货物的运送距离)。计量单位：吨公里。保留3位小数。

（六）内河货船调查表

1. 船舶编码：由调查软件根据一定规则自动生成。
2. 开始日期：指航次开始（即上个航次货物卸空）的日期。需填写月份和日期，格式为“09-11”。

3. 结束日期：指航次结束（即本航次货物卸空）的日期。需填写月份和日期，格式为“09-11”。

4. 起点（终点）港口名称：填写航次开始（结束）的港口名称。

5. 开始装货港口名称：填写本航次开始装货的港口名称。

6. 港口代码：根据《港口代码表》中的港口代码填写。

7. 货物种类名称：指每个航次所运输的货物种类名称，一个航次运输多种货物时，填写主要的几种货物名称。

8. 货物种类代码：指每个航次所运输的货物的主要货类，填写相应的两位货类代码。具体代码如下：
	货类名称
	代码
	货类名称
	代码

	煤炭及制品
	01
	盐
	10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02
	粮食
	11

	金属矿石
	03
	机械、设备、电器
	12

	钢铁
	04
	化工原料及制品
	13

	矿物性建筑材料
	05
	有色金属
	14

	水泥
	06
	轻工、医药产品
	15

	木材
	07
	农林牧渔业产品
	16

	非金属矿石
	08
	其它
	17

	肥料及农药
	09
	


9. 总航行里程：指本航次的标准航线里程。如在航次中途经多个港口，则需要根据船舶航行路线的顺序，将途经的各港口间标准航线里程进行加总。计量单位：公里。保留整数位。

10. 重载航行里程：指一个完整航次中发生货物运输的标准航线里程，即从开始装货地点到航次终点的航行里程。计量单位：公里。保留整数位。

11. 货运量：指在起航港口和到达港口之间完成运送的货物数量。计量单位：吨。保留整数位。

12. 货物周转量：根据一个航次内，实际运送的每批货物与其相应航行里程的乘积之和。计算公式为：货物周转量=∑（运送的每批货物×该货物航行里程）。计量单位：吨公里。保留整数位。

13. 集装箱箱运量：指船舶运输集装箱折合20英尺标准箱的数值。计量单位：TEU。保留2位小数。船舶类型为“集装箱船”时，该指标必填。

14. 集装箱周转量：指船舶运输集装箱折合20英尺标准箱时的周转量。计量单位：TEU公里。保留2位小数。船舶类型为“集装箱船”时，该指标必填。
五、附 录

（一）客运车辆抽样调查方法
1. 车辆分层

首先根据车辆所在地市划分地市层，其次在地市层内根据车辆类型划分成载客汽车和其它载客机动车两层，再次在载客汽车层内根据车辆经营范围划分为跨省班线、跨市班线、跨县班线、县内班线、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其它客运六个经营类型层，最后按照线路里程或标记客位划分至基本层。具体划分方式见下表。
表1  基本层划分及编码

	车辆类型
	经营范围
	基本层
	基本层编码

	载客汽车
	跨省班线
	X＜200
	111

	
	
	200≤X＜400
	112

	
	
	400≤X＜800
	113

	
	
	X≥800
	114

	
	跨市班线
	X＜200
	121

	
	
	200≤X＜400
	122

	
	
	400≤X＜800
	123

	
	
	X≥800
	124

	
	跨县班线
	X＜200
	131

	
	
	X≥200
	132

	
	县内班线
	——
	140

	
	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
	Y≤30
	151

	
	
	Y＞30
	152

	
	其它客运
	Y≤30
	161

	
	
	Y＞30
	162

	其它载客机动车
	——
	——
	170


注：表中X指线路里程，Y指标记客位。
2. 样本量确定

为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下，主要调查目标量（全省客运量、全省周转量）估计的极限相对误差为10% ~ 15%，全省客运车辆最低样本量依照下表确定。

表2  客运车辆样本量

	全省车辆拥有辆
	全省最低样本量

	N≤5,000
	200

	5,000＜N≤10,000
	300

	10,000＜N≤20,000
	400

	20,000＜N≤50,000
	500

	N＞50,000
	600


注：表中N指全省车辆数，表中样本量仅能保证省级运输量精度。
3. 具体工作步骤包括：

第一步：整理抽样框

根据不重不漏原则，根据《客运车辆基本情况表》中相关范围和指标要求，整理形成车辆抽样框。在抽样框的整理过程中，不包括公共电汽车和出租汽车。车辆整理的截止时点为当年4月30日。
第二步：分配样本量

①地市样本量分配

根据下发的省级样本量，按照全省抽样框中各地市客运车辆拥有量占全省客运车辆拥有量总数的比例计算地市样本量。如果想要确保地市级运输量精度，除按比例分配省级最低样本量之外，再对地市样本量作如下要求：
●地市车辆数低于500辆时，样本量不少于30；

●地市车辆数在500（含）至1000的，样本量不少于50；

●地市车辆数在1000（含）至2000的，样本量不少于60；

●地市车辆数在2000（含）至5000的，样本量不少于80；

●地市车辆数高于5000（含），样本量不少于100。
②地市基本层样本量分配

在地市中，根据确定的地市最低样本量，按照地市抽样框中各基本层客运车辆拥有量占全部客运车辆拥有量总数的比例计算基本层样本量。

为保证推算结果的精度，各基本层的样本量作以下要求：

● 当基本层车辆总数大于等于10辆时，该层样本量不少于5辆；

● 当基本层车辆总数小于10辆时，按车辆总数的50%抽取样本，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车辆数至少为2辆。

根据以上要求，最终确定各地市和全省的实际样本量。

第三步：抽取车辆

利用整理的全省客运车辆抽样框，针对每个地市建立各基本层车辆的抽样框。在抽样框中，根据标记客位大小进行排列，并从1开始对每辆车顺序编号，按以下方法抽取样本车辆（为简便起见，这里以N代表抽样框总数，以n代表调查量）。

首先，确定抽样间距k，令k = N / n，若 N / n 不是整数，则将N / n 取整。

其次，在1~ k间产生一随机数r。

再次，以r为起点，每间隔k确定一辆车为样本车。即编号为r，r+k，…，r+(n-1)k对应的车为样本车。

最后，根据初步抽取的样本，核实公司化运营与非公司化运营车辆的比例结构，并进行适当调整（调整时对同样标记客位的车辆进行替换），确保调整后的车辆公司化运营与非公司化运营车辆基本符合本地实际情况。

第四步：样本调查

各基层统计人员向抽取到的样本车辆下发调查表，通过电话跟踪或面访的形式了解车辆的运输和能耗情况，填写调查表。为确保最终获取足够的样本车辆信息，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酌情增加各基本层的最低样本量。

几种特殊情况的处理：若样本车辆在调查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工作，包括车辆报停、大修等，车辆为有效样本，按零样本处理，此时，运量与周转量均为零；若样本车辆已报废或多次未访问到，可更换样本车辆，更换样本车辆时，要选用同一基本层、与原样本车辆情况基本相同的车辆，并对有关情况进行记录。

第五步：回收审核调查表

调查期结束后，基层统计人员回收调查表，并对调查表进行审核，确保调查表数据质量。

（二）货运车辆抽样调查方法 

1. 车辆分层

首先根据车辆所在地市划分地市层，其次在地市层内根据车辆类型划分成载货汽车、其它载货机动车和轮胎拖拉机三层，再次在载货汽车层内根据车型结构划分成牵引车、挂车、集装箱车、罐车和其它载货汽车共五层，最后以标记吨位作为分层依据，在其它载货汽车层内划分成2吨及以下、2～4吨（含）、4～8吨、8（含）～20吨、20吨以上五层。具体划分方式见下表。
表1  基本层划分及编码
	车辆类型
	车型结构
	基本层
	基本层编码

	载货汽车
	牵引车
	——
	210

	
	挂车
	——
	220

	
	集装箱车
	——
	230

	
	罐车
	——
	240

	
	其它载货汽车
	X≤2
	251

	
	
	2＜X≤4
	252

	
	
	4＜X＜8
	253

	
	
	8≤X＜20
	254

	
	
	X≥20
	255

	其它载货机动车
	——
	——
	260

	轮胎拖拉机
	——
	——
	270


注：表中X指车辆的标记吨位。

2. 样本量确定

为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下，主要调查目标量（全省货运量、全省周转量）估计的极限相对误差为10% ~ 15%，全省货运车辆最低样本量依照下表确定。
表2  货运车辆分省样本量
	全省车辆拥有量
	全省最低样本量

	N≤50,000
	500

	50,000＜N≤100,000
	800

	100,000＜N≤300,000
	1000

	300,000＜N＜500,000
	1200

	N＞500,000
	1500


注：表中N指全省车辆数，表中样本量仅能保证省级运输量精度。

3. 工作步骤

第一步：整理抽样框

根据不重不漏原则，根据《货运车辆基本情况表》中相关范围和指标要求，整理形成车辆抽样框。车辆整理的截止时点为当年4月30日。
第二步：分配样本量

①地市样本量分配

根据下发的省级样本量，按照全省抽样框中各地市货运车辆拥有量占全省货运车辆拥有量总数的比例计算地市样本量。如果想要确保地市级运输量精度，除按比例分配省级最低样本量之外，再对地市样本量作如下要求：
●地市车辆数低于1000辆时，样本量不少于50；

●地市车辆数在1000（含）至10000的，样本量不少于100；

●地市车辆数在10000（含）至30000的，样本量不少于150；

●地市车辆数在30000（含）至50000的，样本量不少于200；

●地市车辆数高于50000（含）时，样本量不少于250。

②地市基本层样本量分配

在地市中，根据分配的地市样本量，按照地市抽样框中各基本层货运车辆拥有量占全部货运车辆拥有量总数的比例计算基本层样本量。

为保证推算结果的精度，各基本层的样本量作以下要求：

● 当基本层车辆总数大于等于10辆时，该层样本量不少于5辆；

● 当基本层车辆总数小于10辆时，按车辆总数的50%抽取样本，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车辆数至少为2辆。

根据以上要求，最终确定各地市和全省的实际样本量。
第三步：抽取车辆

利用整理的全省货运车辆抽样框，针对每个地市建立各基本层车辆的抽样框。在抽样框中，根据标记吨位大小进行排列，并从1开始对每辆车顺序编号，按以下方法抽取样本车辆（为简便起见，这里以N代表抽样框总数，以n代表调查量）。

首先，确定抽样间距k，令k = N / n，若 N / n 不是整数，则将N / n 取整。

其次，在1~ k间产生一随机数r。

再次，以r为起点，每间隔k确定一辆车为样本车。即编号为r，r+k，…，r+(n-1)k对应的车为样本车。

最后，根据初步抽取的样本，核实公司化运营与非公司化运营车辆的比例结构，并进行适当调整（调整时对同样标记吨位的车辆进行替换），确保调整后的车辆公司化运营与非公司化运营车辆基本符合本地实际情况。

第四步：样本调查

各基层统计人员向抽取到的样本车辆下发调查表，通过电话跟踪或面访的形式了解车辆的运输和经营情况，填写调查表。为确保最终获取足够的样本车辆信息，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酌情增加各基本层的最低样本量。

几种特殊情况的处理：若样本车辆在调查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工作，包括车辆报停、大修等，车辆为有效样本，按零样本处理，此时，运量与周转量均为零；若样本车辆已报废或多次未访问到，可更换样本车辆，更换样本车辆时，要选用同一基本层、与原样本车辆情况基本相同的车辆，并对有关情况进行记录。

第五步：回收审核调查表

调查期结束后，基层统计人员回收调查表，并对调查表进行审核，确保调查表的数据质量。

（三）内河货船抽样调查方法
1. 船舶分层

首先根据船舶所在地市划分地市层，其次在地市层内根据内河货船类型划分成拖船、驳船、集装箱船、液货船、滚装船和其它货船共六层，最后按照净载重量进行基本层的划分。具体划分方式见下表。

表1  基本层划分及编码

	船舶类型
	基本层
	基本层编码

	拖船
	—
	310

	驳船
	X≥10,000
	321（必调查层）

	
	5000≤X＜10,000
	322

	
	1000≤X＜5000
	323

	
	0＜X＜1000
	324

	集装箱船
	X≥10,000
	331（必调查层）

	
	5000≤X＜10,000
	332

	
	1000≤X＜5000
	333

	
	0＜X＜1000
	334

	液货船
	X≥10,000
	341（必调查层）

	
	5000≤X＜10,000
	342

	
	1000≤X＜5000
	343

	
	0＜X＜1000
	344

	滚装船（客货滚装船、货运滚装船）
	X≥10,000
	351（必调查层）

	
	5000≤X＜10,000
	352

	
	1000≤X＜5000
	353

	
	0＜X＜1000
	354

	其它货船（客货船、散货船、杂货船、多用途货船、其它货船）
	X≥10,000
	361（必调查层）

	
	5000≤X＜10,000
	362

	
	1000≤X＜5000
	363

	
	0＜X＜1000
	364


注：表中X指船舶的净载重量。
2. 样本量确定

为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下，主要调查目标量（全省货运量、全省周转量）估计的极限相对误差为10% ~ 15%，全省内河货船最低样本量依照下表确定。
表2  内河货船分省样本量

	全省船舶拥有量
	全省最低样本量

	N≤1000
	250

	1000＜N≤5,000
	400

	5,000＜N≤10,000
	600

	N＞10,000
	800


注：表中N指全省内河货船数量，表中样本量仅能保证省级运输量精度。

3. 工作步骤

第一步：整理船舶名录

根据不重不漏原则，根据《内河货船基本情况表》中相关范围和指标要求，整理形成内河货船名录。包括普通客货船、客货滚装船、杂货船、散货船、货运滚装船、集装箱船、液货船、多用途货船、其它货船、拖船和驳船。船舶整理的截止时点为当年4月30日。
第二步：分配样本量

①地市样本量分配

根据下发的省级样本量，按照全省抽样框中各地市内河货船拥有量占全省内河货船拥有量总数的比例计算地市样本量。如果想要确保地市级运输量精度，除按比例分配省级最低样本量之外，再对地市样本量作如下要求：
为确保地市推算精度，对地市样本量作以下要求：

● 地市船舶数低于500艘时，样本量不少于50（对于50艘的，全部调查）；

● 地市船舶数在500（含）至1000的，样本量不少于80；

● 地市船舶数在1000（含）至2000的，样本量不少于100；

● 地市船舶数在2000（含）至5000的，样本量不少于150；

● 地市船舶数高于5000（含）的，样本量不少于200。
②地市基本层样本量分配

在地市中，根据确定的地市最低样本量，按照地市抽样框中各基本层内河货船拥有量占全部内河货船拥有量总数的比例计算基本层样本量，其中必调查层样本量为所有船舶数量，载重量在5000至10000吨的船舶分层，样本量为所有船舶数量的30%。

为保证推算结果的精度，各基本层的样本量作以下要求：

● 当基本层船舶总数大于等于10艘时，该层样本量不少于5艘；

● 当基本层船舶总数小于10艘时，按船舶总数的50%抽取样本，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量至少为2艘。

根据以上要求，最终确定各地市和全省的实际样本量。
第三步：抽取样本船舶

各地市根据整理的内河货船名录建立抽样框，根据载重量的大小进行排列，并从1开始对每艘船顺序编号，采用等距抽样方法抽取所需样本量的样本船舶，具体如下（为简便起见，这里以N代表地市船舶总数，以n代表样本量）：

首先，确定抽样间距k（k = N / n），若 N / n 不是整数，则取整。

其次，在1~ k间产生一随机数r，作为确定随机起点；

最后，以r为起点，每间隔k确定一艘船为样本船舶。即编号为r，r+k，…，r+(n-1)k对应的船为样本船舶。

第四步：样本调查
基层统计人员根据抽取的样本船舶信息，与船舶经营者联系，发放调查表，讲解调查表填写的内容和要求。在调查期内，船舶经营者负责填写船舶的运输量和能耗信息，具体包括所有航次的起讫港口、货运量、货物周转量。
第五步：回收审核调查表

调查期结束后，基层统计人员回收调查表，并对调查表进行审核，确保调查表的数据质量。
表    号：交调101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34号


有效期至：2015年9月30日








表    号：交调102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34号


有效期至：2015年9月30日








表    号：交调103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34号


有效期至：2015年9月30日








表    号：交调201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34号


有效期至：2015年9月30日








表    号：交调202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34号


有效期至：2015年9月30日








表    号：交调203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34号


有效期至：2015年9月30日












